补充协议书

甲方： 西安市审计局
乙方： 陕西益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本协议中的所有术语，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其定义与双方于2025年7月7日签订的《审计业务服务协议书》中的定义相同。
鉴于甲方与乙方于2025年7月7日签订审计业务服务协议书时（以下简称“原审计业务服务协议书”）时，无法确定乙方具体参与审计的工作量及人员变动情况，经双方协商，依据实际情况，订立以下补充协议。
一、协议内容
1.乙方自2025年7月14日至2025年9月5日，派1名注册会计师、1名初级会计师参与蓝田县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闫涛同志自然资源资产任中审计，1名注册会计师累计工作日40天、1名初级会计师累计工作日40天。
2.本次审计服务标准为“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同等专业水平588元/人•天、初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同等专业水平295元/人•天”，费用共计叁万伍仟叁佰贰拾元整（￥：35320）。
3.付款方式执行原审计业务服务协议书, 甲方付款前乙方提供当期付款金额增值税普通发票。
二、外聘机构及审计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依法依纪作出处理处罚：
（一）隐瞒审计发现的问题或者与被审计单位或对象串通舞弊的；
（二）利用受聘工作从被审计单位或对象处获取不正当利益的；
（三）将参与审计工作获取的信息用于与审计事项无关目的的；
（四）违反保密纪律或回避规定的；
（五）拒绝接受聘请单位和审计组统一领导和监督的；
（六）不履行聘请协议规定的其他义务的。
三、本协议生效后，与原审计业务服务协议书内容不一致或冲突的，以本协议为准。因原审计业务服务协议书及本协议所引起的或有关的任何纠纷或争议，协商未果的，可向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本协议一式柒份，甲方执伍份，乙方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2025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202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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